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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电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 

依据四川农业大学《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》(校研发[2022]20

号)和学科发展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“十四五”学科发展需要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指标分配原则 

1.学院的招生指标由基本指标、调节指标和专项指标构成。

学院依据当年学校下达的招生指标以及当年通过招生资格审查并

列入招生专业目录的导师情况，进行指标分配。 

2.招生指标由学院按照本办法直接分配到导师，并经学院党

政联席会审核通过后通知到具体导师并报学校备案，在当年招生

信息中公开。 

3.导师退回指标、学校追加指标由学院党政联席会依据分配

原则，以过去连续三年为考察周期，确定分配方案并直接追加到

导师，优先向培养质量高、就业情况好的优秀导师和导师团队倾

斜。 



二、导师招生学科和招生计划数 

1.学院导师招收作物生产装备及其智能化（0901Z3）二级学

科的博士研究生。导师研究方向发生重大变化需调整招生学科时，

须经本人申请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，报学校审批。 

2.招生计划分配时，双支计划第二层次及以上的导师可招收 

2 名；省聘专业技术二级岗和专业建设支持计划第一层次的导师应

招收 1 名；双支计划第四层次或专业建设支持计划第三层次及以

上的导师可招收 1 名，其中层次高者优先；其余具有招生资格的

导师每四年应招收 1 名。在同等条件下，经费充足者或进入双支

计划、专业建设支持计划者优先。 

3.每位导师年度招生数不得超过 3 名，超过 3 名须报校长办

公会审批。 

4.导师在退休年龄前三年不列入学校招生专业目录，学院不

分配招生指标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1.与学校签订有合同(如引进人才合同),且合同中对招生指

标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以有效期内的合同为主。 

2.导师名单以研究生院当年发布的通过年度招生资格审查的

名单为准。 

3.当年不愿招生的导师的指标直接退回学院；生源不足的导

师,可根据学校招生规定进行调剂、与其他导师联合培养等形式完

成招生，也可退回指标由学院重新分配。 




